

建管科掛號





都市設計查核表送都計科備查(蓋都市設計核准圓戳章)，影印留存





附件二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流程圖





查核表或建照申請書件不符或未於15個工作天內補正者，退件





依決議修正後送委員會再審





依決議修正後由委員會授權業務單位審查





通過





未通過





修正後通過





書件不符或未於15個工作天內補正者，退件。





委員會審議





30天內召開審議委員會





都計科掛號收件


●檢具完整圖說完整報告書20份


●模型





委員會審議流程


●基地面積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


●重點景觀地區





簡化審議流程


●基地面積未達3000平方公尺者





核發都市設計審議核可函及核備報告書





建造執照審查





核發建造執照


●核發執照（公文副知都計科）





建築師公會收件協檢、審查  檢具都市計畫設計查核表（附件八）併建造執照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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